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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發出。以下為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所刊發之「長城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以集中競價交易方式回購公司A股股份的進展公告」。

中國河北省保定市 ，2023年2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 ，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魏建軍先生 、趙國慶先生及李紅栓女士。 

非執行董事：何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樂英女士、李萬軍先生及吳智傑先生。 

* 僅供識別 

承董事會命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李紅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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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2年10月14日

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逐项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预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不低于2,000万股（含），不超过4,000万股

（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5元/股（含）。根据本次拟回购股份的数量上限

及回购价格上限测算，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上限为人民币180,000万元，具体

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但受限于A股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

限）。内容详情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预案的公

告》。 

 

一、公司回购A股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个月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根

据公司于2022年10月14日通过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预案》，

现将公司截至2023年1月底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1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27,999,954

股，已回购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2%，回购最高价格31.00元/股，回购

最低价格27.6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821,853,973.57元（不含交易费用），上

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

托时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

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日 




